	
(修正後)附表一：彰化縣秀水鄉第四公墓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表

	區                     分
	使　　　用　　　費
	備　　　　　　考

	
	本鄉內
	外鄉鎮市
	

	墓            基
	20,000
	40,000
	每位附收墓園清潔維護費每位3,000。(本示範公墓土葬區已公告自101年3月5日起禁葬)


	慈恩堂
暨南側廂房
	第
一
樓
	骨骸﹝灰﹞金斗一位
	15,000
	3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骨骸箱(1甲D區)
	25,000
	7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神主牌(一位)
	8,000
	16,000
	一、神主牌由本所提供。
二、繳費後需於一個月內安奉。

	
	第二樓 骨骸﹝灰﹞金斗一位
	12,000
	24,000
	管理費每位3,000。

	
	慈恩堂一樓地藏王神像兩側特區(坐東朝西)
	60,000
	90,000
	免收管理費。

	
	慈恩堂一樓地藏王神像兩側特區(坐西朝東)
	15,000
	3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慈恩堂二樓骨骸暫置區
	30,000
	7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慈恩堂二樓骨灰暫置區
	26,000
	6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北側廂房
	第一樓
	神主牌(一位)
	12,000
	24,000
	一、神主牌由本所提供。
二、繳費後需於一個月內安奉。

	
	
	骨灰箱(一位)
	26,000
	6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骨骸箱(一位)
	30,000
	70,000
	

	
	
	雙人組骨骸箱
	80,000
	160,000
	

	
	
	雙人組骨灰箱(北1東二區)
	70,000
	140,000
	

	
	
	6人家族式
	270,000
	540,000
	

	
	第二樓
	骨灰箱(一位)
	26,000
	60,000
	

	
	
	骨骸箱(一位)
	30,000
	70,000
	

	
	
	雙人組骨灰箱(橫式雙人組)
	70,000
	140,000
	

	
	
	雙人組骨灰箱(直式雙人組)
	32,000
	64,000
	

	備註
	慈恩堂二樓骨骸及骨灰暫置區使用期限至第四公墓新建納骨塔落成啟用後6個月為止，前項使用期限如到期後，將通知申請人辦理退堂，如申請人於新建納骨塔落成啟用後一年內未辦理退堂，本公所將該暫置骨骸罐及骨灰罐另置於18公墓放置。
申請人如另行申請本鄉第四公墓新建納骨塔位，其使用費及管理費可折抵新選櫃位之價格，不受本自治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限制。

	(新增)附表三：彰化縣秀水鄉第十八公墓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表

	區                     分
	使　　　用　　　費
	備　　　　　　考

	
	本鄉內
	外鄉鎮市
	

	第一樓
	一樓骨灰暫置區
	26,000
	60,000
	管理費每位3,000。

	備註
	1、 第四公墓慈恩堂二樓骨灰暫置區受理額滿後，民眾如欲申請暫置先人骨灰者，則放置於十八公墓一樓骨灰暫置區。
二、十八公墓一樓骨灰暫置區為使用期限至第四公墓新建納骨塔落成啟用後6個月為止，前項使用期限如到期後，將通知申請人辦理退堂。
二、申請人如另行申請本鄉第四公墓新建納骨塔位，其使用費及管理費可折抵新選櫃位之價格，不受本自治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限制。
三、民眾如需祭拜或看塔位，請提前一天向第四公墓管理室(04-7680257)管理員辦理登記。



